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529號 行政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11 月 06 日

案由摘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五二九號

　　上　訴　人　勞工保險.

　　代　表　人　廖碧英　.

　　訴訟代理人　林志龍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鶴松.

右當事人間因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事件，上訴人不服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一日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三○二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本件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蔡洪受於八十五年八月二日死

亡，生前於七十八年八月二日由台南縣北門鄉農會申報參加農保並向上訴人領取自八

十四年六月至八十五年八月止老農津貼合計新台幣（下同）四萬五千元。嗣經上訴人

查得蔡洪受早在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台南縣區漁會退休並在七十二年一月四日領

取老年給付在案，依修正前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及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

日修正生效同條例第三條、第四條規定，蔡洪受在八十七年十一月前（即老年農民福

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前）即不得申領老農津貼。上訴人遂以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以

八九保受字第六○四七七九○號函知被上訴人繳還該款項，惟迄今分文未償。爰依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二、被上訴人在原審答辯則以：被上訴人之母親蔡洪受係不識字之老農婦，實不了解

老農津貼之相關規定。況其申請時已年高七十多歲，農會經辦人理應於其提出申請時

詳細告知相關規定，而上訴人於收件後亦應謹慎審核，豈能於事經多年後再將全部責

任完全推卸給毫不知情之被上訴人。抑且蔡洪受所提之老農津貼申請書，並非其本人

所填，而係由他人代填，而其申請時間距其死亡時間僅約一年二個月，其本人是否知

道所領為何？是否確有領到？被上訴人不得而知。又事隔近六年，當事者過世亦已近

五年，所有遺物均無所存，勞工保險局要求被上訴人代償，實為不合理。又農民保險

給付之請求權因兩年不行使而消滅，老農津貼之求償期限又豈能無所限制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

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

零七條第三項規定甚明。次按無隸屬關係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

託機關之行政處分，訴願法第七條亦定有明文。經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核發業務，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此觀該暫行條例第二條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

核發辦法第六條規定自明。本件上訴人主張之前開事實，固據提出被上訴人被繼承人

蔡洪受戶籍謄本二件，農保加保申報表、八十五、八十六年度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請

書、上訴人八八保受字第六○四七七九○號函等影本各乙件附卷可稽，並為被上訴人

所不爭，堪信為真實。惟系爭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發放，雖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

上訴人辦理，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上訴人間並無隸屬關係，則依前揭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上訴人辦理之事項，亦僅

限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核發業務，並未包括溢領款項之訴追；抑且法律亦未授與上

訴人關於追繳溢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等事項，於行政訴訟上具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

代理資格，上訴人自不得以自己名義提起本訴。再者，上訴人發放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予被上訴人被繼承人蔡洪受及撤銷該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授與之行為，雖均係受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之委託而為，然兩者既無隸屬關係，則依前揭訴願法規定，該授益行政

處分及其撤銷之行政處分，仍應視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行政處分。從而，因該授益

行政處分之撤銷，而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者，亦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上訴人以已

名義提起本件給付訴訟，顯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上訴人雖提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

○農輔字第九○○一二六四二五號函，主張其於本件訴訟係屬當事人適格云云。然查

，上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其所適用情形，係屬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行政訴訟法、訴願

法修正施行前之運作情形，於行政訴訟法、訴願法新制實施後，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上開意見，已不符現行訴願法第七條之規定，自無拘束本院判決可言，上訴人引以為

其當事人適格之依據，尚無可採。末查，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債權人固得依行政訴

訟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逕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請求償還，惟

倘已有合法途徑實現其權利者，則該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條件，而無起訴之必要

。另依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修正後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本於法令對義

務人所為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處分，得逕由主管機關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即無就該

金錢給付義務，再提起訴訟之必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係因政府為照顧老

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祉而制定，此觀該條例第一條前段規定甚明。準此，關於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之核發，乃基於確認國家對老年農民負有生存照顧（Daseinversorge

）之義務，進而採取行政上措施，改善老年農民之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其核發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之性質，屬給付行政之授益行政處分；則關於授益行政處分如有誤發情

事，予以取消（撤銷），自亦應認屬行政處分，此屬當然。本件上訴人前以八八保受

字第六○四七七九○號函通知被上訴人，於文到十五日內繳還蔡洪受溢領之本件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上訴人前函核屬取消原授益之行政處分，至為明確。再按授予利益之

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

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復為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前段所規定。據此規定，上訴人所為之前揭八八保受字第

六○四七七九○號行政處分函，併通知被上訴人於文到十五日內繳還蔡洪受溢領之本

件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係本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前之規定對上訴人

所為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處分，且定有履行期間。揆諸上揭說明，得逕據該業已合法

送達被上訴人之行政處分，以被上訴人逾期不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理由，依新

修正之行政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移送管轄之行政執行處執行，其提起本

件訴訟，核亦無權利保護之必要，附此敘明。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本件返還溢領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事件，尚非適格當事人，且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

不經言詞辯論程序，逕予判決駁回。至兩造其餘關於實體之爭執，即無論述必要等理

由，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

四、上訴人復於上訴意旨略謂：按修正前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

符合前條資格條件之老年農民，得申請讓給福利津貼，每月新台幣三千元，但已領取

其他社會保險之老年給付或同一期間內政府發放生活補助或津貼者，不得申領福利津

貼，已領取者，應予退回。」，又「有溢領福利津貼者，其溢領之福利津貼應由本人

或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繳還，未繳還者，應依法訴追。」八十七年

修正後之同條例第四條定有明文。是法條明文需以訴訟途徑請求。另本件被上訴人之

被繼承人蔡洪受於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台南縣區漁會退休並在七十二年一月四日

領取老年給付在案。依前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之規定，蔡洪受即不得

再申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詎其仍向上訴人申領八十四年六月至八十五年八月之老農

津貼共計四萬五千元，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之規定，上訴人依法起訴

向其或其繼承人請求返還並無不當，應有權利保護之必要。

五、經查原判決係以上訴人不得以自己名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及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

於文到十五日內繳還蔡洪受溢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可逕移送管轄之行政執行處執行

，無提起訴訟之必要，而駁回上訴人之訴，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陳詞，

以該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第四項中有「．．．未繳還者，應依法追訴」

字樣，認有起訴必要，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經核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



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六　　　　日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二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陳　石　獅

                                         法  官      吳　錦　龍

                                         法  官　　　劉　鑫　楨

                                         法  官　　　高　啟　燦

                                         法  官　　　黃　合　文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蘇　金　全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二十五　　　日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裁判要旨索引彙編第三輯（94年 12月）717、722頁最高行政法院裁

判要旨彙編第 23輯（93年 12月）1088、1166頁


